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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 

国家发改委等 7部委联合公告通过验收的循环经济示范单位名单 

根据《关于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第一批）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2005]2199）、

《关于组织开展循环经济示范试点（第二批）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2007]3420）

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

务部、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了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单位的验收工作，于 2014 年 11

月 25 日以 2014 年 第 19 号公告将通过验收的单位名单（第一批）予以公布。石油和

化工行业通过验收的企业名单如下： 

河北冀衡集团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丰喜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巨化集团公司  

福建三明市环科化工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开阳磷化工集团公司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告正文及附件：通过验收的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单位名单（第一批）可到国

家发改委网站查询。 

  

 



政府信息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印发重大节能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工程实施方案 

   为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发

[2012]28 号）、《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国发[2013]30 号），

加快提升我国节能技术装备水平，培育节能产业，为提高全社会能源利用

效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特制定了《重大节能技

术与装备产业化工程实施方案》。2014年 10月 27日以发改环资[2014]2423

号文件，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求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通知正文及附件《重大节能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工程实施方案》可到发

改委网站查询。 

                                                                              

 



政府信息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通知加强环境监管执法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环境监管执法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但一些地方监管执法不到位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环境违法违规案件高发频发，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

加快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着力推进环境质量改善，经

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 2014 年 11 月 12 日以国办发〔2014〕56 号文件，就加强环

境监管执法有关要求通知各地： 

  一、严格依法保护环境，推动监管执法全覆盖 

  有效解决环境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执法缺位问题。完善环境监管法律法规，落

实属地责任，全面排查整改各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环境隐患问题，不留监管死角、

不存执法盲区，向污染宣战。 

  （一）加快完善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二）全面实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 

（三）抓紧开展环境保护大检查。 

（四）着力强化环境监管。 

  二、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加大惩治力度 

  坚决纠正执法不到位、整改不到位问题。坚持重典治乱，铁拳铁规治污，采取综

合手段，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的高压态势。 

（五）重拳打击违法排污。 

（六）全面清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七）坚决落实整改措施。 

  三、积极推行“阳光执法”，严格规范和约束执法行为 

  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健全执法责任制，规范行政裁量权，强化对监管

执法行为的约束。 

  （八）推进执法信息公开。 

  （九）开展环境执法稽查。 

  （十）强化监管责任追究。 

  四、明确各方职责任务，营造良好执法环境 

  有效解决职责不清、责任不明和地方保护问题。切实落实政府、部门、企业和个

人等各方面的责任，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十一）强化地方政府领导责任。 

（十二）落实社会主体责任。 

（十三）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五、增强基层监管力量，提升环境监管执法能力 



  加快解决环境监管执法队伍基础差、能力弱等问题。加强环境监察队伍和能力建

设，为推进环境监管执法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十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十五）强化执法能力保障。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重要意义，

切实强化组织领导，认真抓好工作落实。环境保护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本通知落

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重大情况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通知正文可到环保部网站查询。 

   

 



协会动态 

 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环境保护、清洁生产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交流

会成功召开 

  2014 年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环境保护、清洁生产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交流会

10 月底在青岛举办。会议代表认为，推进石化行业的环境保护、清洁生产和节能降耗

工作，应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强新技术交流;以法制建设、行业法规标准为约束，逐

步规范行业现状，构建节能环保的绿色生产链和供应链。  

  会上，中国石化联合会会长李勇武表示，技术创新是行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也是推进节能减排的重要支撑。“我国工业化技术创新正处于饥渴状态，其中也包括

节能环保领域。”李勇武说。当前，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创

新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技术交易市场发育不足，信息不畅致使技术供需脱节，创新

成果的推广应用还存在瓶颈，影响了创新驱动节能环保升级的进程。  

  李勇武同时强调，法制建设在环保领域的作用不断增强。新环保法即将实施，政

府部门、行业协会也在制定大气、水体、土壤污染排放的相关指标，今后石化行业面

临更加严格的法律和制度约束。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杨铁生认为，突破能源、环境的制约，技术创新

是核心力量。要强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支持龙头企业建设节能环保创新

实验室。对行业内纳入示范和重点支撑的节能环保技术要进行分类指引，加强交流和

推广普及。  

  杨铁生建议，石化企业要按照自身环保技术所处的不同阶段分类推进技术创新，

企业之间则要集中力量攻关一批行业核心技术，加强技术示范，加快产业化应用;要采

用技术转让、合作推广等多种形式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要学会用好税收激励政

策，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与会企业代表表示，当前环保标准由综合性向专业化转变是一个新趋势，石油炼

制、化肥行业、煤化工等多项行业标准都正在制定当中。因此，今后大部分企业都要

进行环保升级改造，以达到环境指标要求。  



  “十二五”以来，石化行业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2013 年，在主营业务比 2010

年大幅增长 57%的情况下，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5.5%，氮氧化物、COD、废水排放

分别下降 5.8%、1.4%、4.5%。但这与“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交流会上，涌现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新技术。如，江苏大学路建美团

队研发的亲油类污染物吸附材料，油污吸附时间仅为 4.5 秒，保油率达 96%，实际工程

应用在国际上尚无先例。在农药废水处理方面，沈阳化工研究院设计工程公司开发了

以资源回收方式去除特征污染物技术，COD 去除率达到 75%以上，可使多种农药废水达

到国家排放标准。  

  在交流会上，与会代表充分发表对清洁生产、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以法制建设为

约束，构建节能环保的绿色生产链和供应链的见解：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原巡视员李新民：新环保法即将开始实施，经济运行进入新常

态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今后，我国的环保工作将全面转型升级，行政

职能压缩，服务职能增加，执法力度不断加大。随着按日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减产、

企业信息公开等实施细则即将写入法律法规，以及专业化的行业环保标准逐步出台，

企业必须通过自我加压、主动对标，切实采取可行的具体措施达到各项环保要求。目

前，我国主流环保技术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随着低端重污染产业向国内转移，污

染减排压力日益加大。我国环保领域的科研论文数量并不少，甚至与发达国家持平，

但转化为生产力的数量少;虽然很多技术均可国产化，但核心技术还是比较少;环保科

研项目产出多，而质量和综合效益却并不高。  

  林德集团大中华区应用市场开发总经理 Michael S.Guth：中国之前的 30 年在 GDP

方面的高速发展让世界感到震惊，未来之路则是要努力提升环保水平，让发展变得更

可持续，让中国变得更美丽。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环保，我相信未来中国会在环保方面，

让世界看到一个全新的面貌。林德作为先进环保技术的提供者，很乐于加入推进中国

环保水平提升的进程，帮助更多的中国化工企业进行污染防控和治理。林德集团的低

温氧化工艺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利用臭氧将不溶性的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氧化为具有

高溶解性的五氧化二氮，清除废气中的氮氧化物，其烟气处理能力为 6300-620000 立

方米/小时，氮氧化物出口浓度一般为 20~90 毫克/立方米。  

  江苏新世纪江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孙丰阁：近几年，国内的环保技术

在不断升级，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此同时，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也趋于严格，尤其

是新增的针对生态脆弱地区的特别排放限值，比欧美国家还要严格。但也应看到，我

国《大气综合排放标准》中规定二氧化硫排放限制值为 960 毫克/立方米，该标准为 1996

年制定，已经完全不适应当前的环保形势。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研究员许春华：清洁生产推动了我国橡胶工业的绿色发展，随

着技术的不断推进，绿色轮胎与绿色制造不断联系起来，轮胎全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成

为战略目标：包括原材料本身的绿色生产和轮胎生产过程的节能降耗，也包括产品终

端的绿色服务及资源的综合利用。湿法混炼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了绿色轮胎的发

展。2013 年株洲安宝麟锋新材料、北京万向新元、勐腊曼庄橡胶厂联合开发了国内首

套湿法混炼自动化生产线，显示出进一步扩大产业化应用的前景。该技术从根本上解

决了白炭黑飞扬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并通过喷淋氧化技术处置橡胶工业有机废气，

废气处理率达 85%以上。  

此次交流会获得圆满成功。 

 



综合信息 

环保部 公安部通知做好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使用 

环境监管及无害化销毁工作 

   

禁毒工作事关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当前我国毒品问题呈现不断发展蔓

延趋势，禁毒工作形势十分严峻。2014 年 6 月 25 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

禁毒工作的意见》（中发〔2014〕6 号），就做好禁毒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出统一部署。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非法制造制毒物品、毒品犯罪活动猖獗，相关窝点多地处偏

僻，且非法制造制毒物品、毒品过程中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通过渗坑、暗管等方

式排放到周边环境，成为环境污染重要来源之一并引起群众广泛关注和大量举报。对

群众举报环境污染案件的查处也由此成为发现和侦破非法制造制毒物品、毒品案件的

重要线索。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有关精神，加强部门协

作，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非法制造制毒物品、毒品及其违法排污活动，确保依法收缴、

查获的易制毒化学品和毒品及时得到无害化销毁，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

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以环办[2014]88 号文件印发“关于做好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使用环

境监管及无害化销毁工作的通知”将有关要求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

（局）、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公安局，请协同配合开展工作。

同时公布了《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 

通知正文及附件可到环保部网站查询。 



综合信息 

 

工信部公示尾矿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名单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推荐尾矿综合利用示范

工程的通知》（工信厅联节函〔2014〕10 号）要求，经符合性审查和专家

评审，工信部办公厅 2014 年 12 月 2日发文，对符合相关要求的 34个尾

矿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名单予以公示。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异议，请与工

信部联系。公示时间：2014 年 12 月 2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 

  公示正文及附件：尾矿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名单可到工信部网站查

询。    

    

    

                                                        

 

 



综合信息 

关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务服务大厅试运行的通告 

    经研究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务服务大厅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开门试

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政务服务大厅统一受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和业务咨询。 

  二、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 1：30—4：30。 

  法定节假日按国家规定执行。 

  三、办公地址和咨询电话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五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配楼 1层），邮编 100824。

咨询电话：68505050。 

  四、其他事项 

  （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报系统同时试运行，用于行政许可

事项申报登记、办理进展查询，挂接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门户网站“政务服务中

心”栏目内。 

  （二）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职责，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

起移至政务服务大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2014 年 11 月 28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务服务大厅办事规则（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我委政务服务大厅工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职能转变

和作风转变，加强依法行政，促进政务公开，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政务服务大厅是我委行政审批事项受理、政府信息公开和业务咨询的服

务窗口，是机关文化宣传展示的重要平台。 

  第三条 经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保留的我委行政

审批事项，纳入政务服务大厅受理。政务服务大厅受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动态管理。

行政审批事项如有调整，及时向社会公告。 

  第四条 行政审批事项的办事指南、申请示范文本、业务咨询电话在政务服务大

厅和我委门户网站主动公开。 

  第五条 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行政审批相关事务，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

程序，实行统一接收、统一答复、接办分离。 

  第六条 行政审批事项的申报材料实行网络预登记。申请人可通过政务服务大厅

业务受理系统，远程登记申报信息并按照系统提示完成材料自检，也可在政务服务大

厅现场自助完成。申报材料纸质文本可通过邮局寄送，也可现场递交。 

  第七条 行政审批事项申请经政务服务大厅初审、承办司局复审后，确认依法属

于我委受理范围，申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政务服务大厅告知申请人予以受

理；确认依法属于我委受理范围，但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政务服

务大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确认依法不属于我委职权范围的，政务

服务大厅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确认依法不需要

行政审批的，政务服务大厅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第八条 政务服务大厅负责对外公布文件受理结果，并提供审批事项办理进展查

询服务。申请人可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咨询，也可通过网络查询，申请手机短信通知

服务。 

  第九条 行政审批事项的批准文件，原则上通过邮局寄送。申请人也可通过预约，

凭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到政务服务大厅现场领取。 



  第十条 政务服务大厅设有信息查询屏、文件查阅区等，主动公开我委政府信息，

并依法接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具体工作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

法》的要求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政务服务大厅协助开展我委职责范围内事项的咨询服务。 

  第十二条 新闻宣传、信访、价格举报、行政复议、纪检监察举报等事宜，按照

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专门窗口，办理国家能源局行政审批事项、政府信

息公开和业务咨询工作。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综合信息 

环保部公布 2014 年第三季度环境行政处罚及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的情况 

 

  环保部近日公布了2014年第三季度环境行政处罚及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
情况。第三季度，全国共处罚环境违法案件 11114 件，处罚金额 48345.63 万元。 

  环境保护部门与公安机关联合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衔接机制愈加完善，全国各级环
境保护部门累计向公安机关移交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371 件，移送案件数量最多的
是浙江省，共计 173 件。山西省移送案件也取得了较大突破，有力的打击了环境污染
犯罪行为。但是仍有部分地区对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未引起高度重视，环保部
将继续督促有关地区加大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 

  环保部将2014年第三季度环境行政处罚及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情况予以
公布（见附表），接受社会监督。 

  附表： 

  2014 年第三季度环境行政处罚及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情况 

省  份 行政处罚案件数（件） 处罚金额（万元） 
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移送案件（件） 

北京 648 3398 0 

天津 50 197 0 

河北 902 2553.57 0 

山西 409 2251 44 

内蒙古 88 366 2 

辽宁 111 271 8 

吉林 8 16 0 

黑龙江 28 118 0 

上海 570 3228 5 

江苏 2021 10284.04 18 

浙江 2197 10312 173 



安徽 28 46.9 2 

福建 269 449 56 

江西 6 30 0 

山东 271 2178 14 

河南 396 2034.64 3 

湖北 72 420 4 

湖南 119 370 12 

广东 1550 4726 22 

广西 127 159 0 

海南 58 124 2 

重庆 352 1621 0 

四川 174 540 1 

贵州 157 595 1 

云南 104 569 0 

西藏 2 15 0 

陕西 199 726 3 

甘肃 83 163 1 

青海 17 26.4 0 

宁夏 6 4 0 

新疆 92 554.08 0 

兵团 0 0 0 

总计 11114 48345.63 371 

 
 



企业信息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2014 年全氯氟烃（CFCs）生产配额公示 

 

  根据《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向环境保
护部提交了 2014 年全氯氟烃（CFCs）生产配额申请。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接受公众监督，环保部将企业申请情况进行公示。
公示期间，接受公众来电、来信、来访，对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公
示期间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公示时间：2014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6 日。 

 附表： 

  2014 年全氯氟烃（CFCs）生产配额审查明细表 

序

号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地址 所属省市 申请项目 申请事项 用途 

1 
浙江衢化氟化

学有限公司 
浙江 衢州 浙江衢州 

2014 年 CFCs

生产配额 

申请 2014

年 CFCs 生

产配额

285.68 吨，

其中CFC-11 

143.78 吨，

CFC-12 

141.9 吨 

《蒙特利

尔议定书》

缔约方会

议批准的

药用吸入

气雾剂等

豁免用途 

 

 



技术信息 

纳米材料治理水污染技术通过验收 

 

  中科院北京化学研究所承担的纳米研究国家重大项目——纳米材料与

技术在水中污染物选择性消除中的应用基础研究课题，日前在北京通过验

收。  

  该项目的实施在水中高毒性低浓度难降解微污染物的高效、选择性去

除新材料、新原理及其安全性评价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完成了预定

任务，课题组织管理规范，通过结题验收。  

 

 

 
 


